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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异域”何以“同天”：《入唐求法巡礼行记》所见之
中日交流机制

何 　 莹 ，何 　 蓉
（中国社会科学院 社会学研究所，北京 １００７３２）

摘　要：圆仁所录《入唐求法巡礼行记》中呈现出作 为 佛 教 徒 与 作 为 日 本 人 的 两 个 认 同 维 度。本 文 以 圆 仁 及 其《入

唐求法巡礼行记》所记述的在唐游历与交往过程为中心，从两种认同维度出发，分析作为中日交流直接参与者的圆

仁所呈现出的信仰世界与当时的社会情态，从而体会以宗教为媒介的中日交流机制之运行与影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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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中古时期，中日之间的交流主要通过使节、留学

生、学问僧进行。日本与中土之间使团形式的往来

在隋代已有，唐代尤甚。一艘艘船只跨海而来，船上

载有由不同 身 份 之 人 组 成 的 使 团，包 括 使 节、留 学

生、学问僧、翻译、匠人、医师、乐师、画师、水手、侍从

等。使节、留学生、学问僧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三类，
并且构成了中日交流的三种渠道。

据统计，从７世纪３０年代到９世纪末，日本共

任命遣唐使十九次，排除迎入唐使、送唐客使和只有

任命、未能成行之人，确实以遣唐使名义出使唐土的

共计十三 次。［１］使 节 团 包 括 大 使、副 使、判 官、录 事

等，有时在大 使 之 上 又 设 执 节 使 或 押 使，登 陆 中 土

后，由政府官员构成的使节团直接接触唐代各级政

府，进行朝见，交换文书，互送礼物，参与各类活动，
展现着政治渠道的交往。

留学生是文化交流中的另一重要力量。学习是

遣唐留学生入唐的首要任务，经鸿胪寺登记后他们

会进入国子监下设的六学馆，与唐人及其他异邦人

一起学习，更有参加科考、入朝为官的机会。遣唐留

学生中最为著名的是吉备真备与阿倍仲麻吕二人，
他们在历史中留下众多印记与故事。

佛教传入日本后，经过推古天皇和圣德太子的

改革，获得统治者的认同，取得一定的发展。随着中

日交流的频繁，学问僧随遣唐使船漂洋过海，他们对

于吸收中国文化、发展日本佛教和中日交流起到重

要的作用。公元６５３年至８９３年，日本学问僧共有

１３８人 ，其中留学僧、随从僧达１０５人，占总体人数

的７６％。［２］学问 僧 有 留 学 僧、请 益 僧 之 分。请 益 僧

在日本已有一定佛学造诣，他们带着一些专门性的

疑难问题入唐求教，故曰请益。
概而论之，使节、留学生、学问僧的三种 身 份 构

成了三种中日交流的渠道，他们在唐的交游有着各

自的特色，本文以圆仁及《入唐求法巡礼行记》为例，
主要讨论第三种，即学问僧在中日交流中的机制。

位列“入唐八家”之一的日本佛教高僧“慈觉大

师”圆仁（７９４－８６４）在唐开成三年（８３８）随着以藤原

常嗣为大使的遣唐使团入唐求法，游扬州、五台山、
长安等处名寺，从诸高僧受学显、密二教，会昌五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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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８４５）武宗灭佛事件期间，圆仁离开长安，于大中元

年（８４７）回国，终成日本天台宗一代大师。在其诸多

成就中，用汉文写就的四卷《入唐求法巡礼行记》（以
下简称《行 记》）①纪 录 了 他 在 唐 近 十 年 间 的 所 见 所

闻，具有独特的史料价值，现有研究多从佛教历史、
政治环境、唐人生活等方面，展现圆仁所录的唐代宗

教与社会的生动画面。事实上，作为记录主体，圆仁

的生命体验亦是一种对“唐国”的阅读，那么，站在今

天的角度，如何理解圆仁的体验？实际上，在《行记》
中圆仁存在两种身份，即宗教徒和日本人；此两种身

份带来两种归属和认同，一种是基于信仰的法缘，一
种是基于治理的政治身份，前者无边，后者有界。由

此，对于圆仁所录事件等可以在概念上划分为两类，
一类是求法，一类是了解、适应中土的风土人情与政

治管理。在这个意义上，《行记》一方面是个体生活

史的记录，另一方面又超出了个体本身，具有两方面

的突出意义：第 一 点 在 于，圆 仁 始 终 秉 持 求 法 的 目

标，《行记》的出发点是其求法之纪录，因此观察《行

记》可以从佛教徒的心态中烛鉴佛教信仰的养成、佛
教影响下的生活的样貌；第二点在于，《行记》有不少

资料，反映了武宗灭佛前佛教的信仰形态及其与社

会、政治等关系的线索，呈现出唐人社会中信仰与生

活密切关联的特点，社会生活构成了信仰实践的背

景与前 提。总 体 而 言，就 本 文 所 关 心 的 问 题 而 言，
《行记》的根本意义在于纪录了身为佛教徒、身为外

国人的圆仁如何理解其信仰、应对其生活世界，并揭

示了宗教作为一种文化交流的媒介或桥梁，如何促

进不同文化间的融汇与创造。
一、以法为缘：信仰者丰富的社会生活

作为请益僧中的一员，圆仁最主要的身份便是

佛法的信仰者。怀揣信仰、求法而来的圆仁在求法

过程中践行信仰，并建立起法缘，颇有收获。宗教并

非脱离社会的存在，而是与外在社会紧密关联，圆仁

作为信仰者对于当时政治与社会的感受与参与是了

解信仰与生活、了解中日佛教文化交流的宝贵材料。
（一）求法活动与法缘的建立

鉴真东渡将天台思想传入日本，而日本天台宗

的正式确立功在最澄（７６７－８２２）。最澄入唐求法而

归后在日本比睿山延历寺开创了宗派。圆仁幼年落

发，１５岁时投 入 最 澄 门 下，故 而 圆 仁 在 入 唐 前 便 已

是天台僧的身份。圆仁被选入入唐僧之列源于三人

的推荐———与最澄交好的遣唐大使藤原常 嗣、延 历

寺藤原三守以及圆仁的师兄圆澄。［３］圆仁曾梦见最

澄对其言：“汝往大唐，就真言门，先问天部。就天台

门，先问中道。”［４］由此可见圆仁起初的求法便 是 以

“就真言门”与“就天台门”，即学习密宗与天台宗为

首要目的。
入唐后，圆 仁 的 求 法 活 动 略 可 分 为 扬 州、五 台

山、长安三个阶段。圆仁于开成三年七月廿六日到

达扬州，于八月初便提出了朝拜天台山国清寺的诉

求：开成三年八月一日，“斋后，请益、留学二僧出牒

于使衙，请 向 台 州 国 清 寺”（Ｐ２５）；“三 日，请 令 请 益 僧

等向台州之 状，使 牒 达 扬 府 了”（Ｐ２７）；四 日，“即 答 书

云：还 学 僧 圆 仁，右，请 往 台 州 国 清 寺 寻 师 决

疑”（Ｐ２８）；九日、十 日 亦 有 相 关 记 载。国 清 寺 由 隋 代

高僧、天台宗创始者智顗大师（５３８－５８７）建造，被视

为天台宗祖庭，因最澄曾于国清寺求法，故国清寺的

影响不仅限于中国，对于日本天台宗亦有着非比寻

常的意义。圆仁的申请被提出后，数月未得允准，开
成四年（８３９）闰正月十九日，圆仁在与自天台山禅林

寺而来的僧人敬文相见时笔谈言“爰圆仁是前入唐

澄和尚之弟子，为寻天台遗迹，来到此间”（Ｐ１０７），可见

圆仁作为怀揣信仰的僧人，始终牢记入唐的使命与

目的。在多次与时任淮南节度使的李德裕交涉未果

后，圆仁被迫放弃天台之行。

尽管天台之行未能成行，在扬州停留７个月的

圆仁依然收获颇丰。第一，就学习密宗与天台宗的

初始目的而言，圆仁跟从嵩山寺全雅和尚学习密法，

求得以《般若理趣释经》为代表的密教典籍［５］，又从

扬州无量 义 寺 文 袭 和 尚 处 求 得《维 摩 经 记》（Ｐ４１）；第

二，圆仁正面且全面地接触了唐代佛教，多次参与佛

事活动，对于禅宗、律宗等佛教其他宗派形成了初步

认识；第三，圆仁在扬州接触到僧侣、官员、民众等不

同阶层，藉由亲身体会打开了其对唐社会的进一步

感知。可以说，扬州的求法活动为圆仁之后的在唐

行程奠定了基础。

圆仁一行人离开扬州后北上而行，听闻“有天台

宗和尚法号 志 远，文 鉴 座 主，兼 天 台 玄 素 座 主 之 弟

子，仅在五台山修法花三昧，传天台教迹”（Ｐ１６９），便决

定往之，于开成五年（８４０）四月抵达。在与志远的交

往中，圆仁从其学习天台，同时也接触到五台山的其

他宗派。辞别志远后，圆仁于开成五年八月抵达长

安。长安是圆仁求法过程中停留最久之地，长达近

五年的时间。在长安圆仁跟从青龙寺义真、大兴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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寺元政、玄法寺法全展开了更为全面、系统的密法学

习。
随着武宗灭佛政策的实施，圆仁的求法接近尾

声，在求法、请归国等事中，圆仁结交了一些有缘、有
愿力的“有力人”，或权贵如李元佐、杨敬之等人。李

元佐临别情殷：“弟子多生有幸，得遇和尚远来求佛

法。数年供养，心犹未足，一生不欲离和尚边。和尚

今遇王 难，却 归 本 国 去。弟 子 计 今 生 应 难 得 再 见。
当来必在诸佛净土，还如今日与和尚作弟子，和尚成

佛时，请莫忘弟 子，云 云”（Ｐ４６２），且 恳 请“和 尚 所 着 衲

袈裟，请留与 弟 子，将 归 宅 里，终 身 烧 香 供 养”（Ｐ４６２）。
在中土灭佛的背景之下，圆仁的东归，更肩负起佛教

徒寄望于远方、弘传佛法的期待。郑州长史辛文昱

与圆仁话别，云：“此国佛法即无也。佛法东流，自古

所言。愿和尚努力，早建本国，弘传佛法。”（Ｐ４６８）

纵观圆仁的求法过程，始终没有离开密教与天

台两大目标，圆仁将信仰化为日常生活的行为准则，
并在实践过程中获得了众多收获，随求法而建立起

的法缘，更增强了圆仁的宗教归属，正是这些入唐求

得的“珍宝”使圆仁终成一代大师。
（二）社会生活与法缘的深入

《行记》中保存了丰富的社会生活材料，寺院作

为社会生活的重要平台，体现在重要节庆的仪式与

活动当中。《行 记》可 见 冬 至、正 月 初 一、十 五 等 期

间，寺院设供、设斋等供僧俗观赏、取用，寺院构成了

民间交往、节庆致贺的场所。例如，《行记》中开成三

年冬至节 之 条 纪 录 了“道 俗 各 致 礼 贺”（Ｐ７８）的 习 俗，
“贵贱官 品 并 百 姓，皆 相 见 拜 贺。出 家 者 相 见 拜 见

贺，口 称 冬 至 之 辞，互 相 礼 拜。俗 人 入 寺 亦 有 是

礼”（Ｐ７８）；“俗家”“寺 家”庆 贺 三 日，圆 仁 居 留 的 扬 州

开元寺“亦 设 三 日 供，有 百 总 集”（Ｐ７８）。至 于 新 年 会

在寺院庆祝，会昌二年（８４２）正月一日提及，长安“家
家 立 竹 竿，悬 幡 子。新 年 祈 长 命。诸 寺 开 俗

讲”（Ｐ３９２）。正月十五起连续三夜，街巷、人宅、寺里皆

燃灯，在扬州，“街里男女不惮深夜，入寺看事。供灯

之 前，随 分 舍 钱。巡 看 已 迄，更 到 余 寺 看 礼 舍

钱”（Ｐ９６），寺内 通 夜 唱 赞 礼 佛，亦 供 饭 食。圆 仁 的 文

字为我们打开了一扇唐人世界之门，丰富多彩的节

庆活动，展现出佛教与社会生活的关联。
难能可贵的是，《行记》中不仅有对于当时节庆

活动的描述，更有圆仁等外国僧人参与在其中的记

录，如上文提 及 的 开 成 三 年 冬 至，众 僧 礼 贺 外 国 僧

人，云：“今 日 冬 至 节，和 尚 万 福，传 灯 不 绝，早 归 本

国，长为国师云云。各相礼拜毕，更道严寒。或僧来

云，冬至，和尚万福，学光三学，早归本乡，常为国师

云云。有多种语。”（Ｐ７８）圆仁等还积极参与在各类斋

会中，如开成 三 年 扬 州 开 元 寺 于 国 忌 日 设 斋，圆 仁

“从舍五 十 贯 钱”（Ｐ８３）；在 五 台 山 竹 林 寺 设 斋，“同 请

日本僧，便赴请入道场，看礼念法事”（Ｐ２６５），对于宗教

活动的广泛参与表明圆仁的宗教身份和宗教合法性

突破了国界的限制，得到了普遍的认同。
（三）佛法行世间的政治关联与约束

《行记》中所载唐时佛教与政治的相关线索是相

当宝贵的材料，二者关系可以从设斋行香、谈经论义

等佛教提供的宗教服务中略窥一二。《行记》记载了

皇帝诞辰高 僧 大 德 依 例 入 宫 讲 经，会 昌 元 年（８４１）
“内里设 斋，两 街 供 养 大 德 及 道 士 集 谈 经，四 对 论

议”（Ｐ３８８）；次年诞辰日“大内降诞降斋，两街大德对道

士，御前议论”（Ｐ４０３）；三 年 同 日“内 里 设 斋，两 街 大 德

及道士御前论义”（Ｐ４１６）。《行 记》还 记 载 了 开 成 三 年

（８３８）、开成六年（８４１），扬州开元寺和长安诸寺在国

忌日举行斋会和行香祈福的场景（Ｐ８３，３６１）。承担此类

功能的是官寺，即国家所设立的寺院，唐廷曾先后四

次诏令全国设立佛教官寺，分别为高宗、武周、中宗

和玄宗时期［６］，由此构成了一个从京城到州府、自上

而下的官寺体系，形成了相应的宗教与政治的紧密

关联。《资治通鉴》卷２４９言，“唐制国忌行香，初只

行于京城寺观。贞元五年八月，敕天下诸上州并宜

国忌日准式行香之 礼”［７］。国 忌 行 香 在 全 国 范 围 内

的推行，说明宗教与政治关系的进一步密切。
接待外国僧众是官寺的一项重要职能。武宗灭

佛前，多数州府龙兴寺与开元寺并存［８］，官府接待外

僧多在此二类寺，如在圆仁之前入唐的空海首入唐

土便住福州开元寺，圆仁之后入唐的圆珍入住台州

开元寺。圆仁在扬州入住开元寺，至青州入住龙兴

寺，圆仁的求法活动也多以官寺为中心展开。入住

官寺是朝廷层面对于外来僧人的一种优待，然官寺

在宗教属性的基础上，增添了政治属性，故而接待外

国僧众的职能也增添了官方对于佛教管理层面的意

图。开成五年，圆仁抵青州龙兴寺，“寺家具录由来

报州”（Ｐ２３５）；贝州开元寺，“寺纲维具录日本国僧等来

由，报中丞”（Ｐ２５１）。说明官寺向官府汇报是一种明确

的制度［９］，体现出国家层面对于外来僧人的管理，且
这种管理已嵌入到政治体制之中。

二、外邦异域：外在管理与内在归属

尽管作为佛教徒，圆仁的宗教归属得到了认可

与接纳，但圆仁在唐的活动因其外国人属性而显露

出与众不同的特点，观《行记》中所见所载，主要表现

·７４·



在唐代统治者的外在管理与圆仁自我的内在归属两

方面。
（一）管理、限制与优待

唐代统治者从国家治理的角度制定了一系列佛

教管理政策，虽然主要对象为国内僧人，但外国僧侣

在华期间的居住、学习和出行同样受到各级政府和

相关部门的管理［１０］。开成三年八月三日，遣唐使因

在海上遇风时许愿，要画妙见菩萨、四天王像，然而，
到扬州后，画师试图入寺画像，却被拒绝，理由是“不
许外国人 滥 入 寺 家，三 纲 等 不 令 画 造 佛 像”（Ｐ２７），直

到九日“节 度 使 李 相 公 牒 于 开 元 寺。许 令 画 造 佛

像”（Ｐ３１）。由此可见，作为佛教徒的诉求实际上受制

于作为外国人的种种管理制度。
圆仁滞留扬州期间，与李德裕及其属官颇有往

还。例如，其衙前之虞候三人特地来拜会，“笔言通

情”，次日，李德裕及其大批属下入寺礼佛，进而“唤

请益、留学两僧相见”，圆仁得其慰问；十日后，李德

裕再入寺礼佛，再邀圆仁，“对僧等近坐”，询问了日

本国的自然条件、宗教状况等情况，情甚殷切：
问：那国有寒否？留学僧答云：夏热冬寒。相公

道：共此 间 一 般。相 公 问：有 僧 寺 否？ 答 云：多 有。
又问：有多少寺？答：三千七百来寺。又问：有 尼 寺

否？答云：多 有。又 问：有 道 士 否？ 答 云：无 道 士。
相公又问：那国京城方圆多少里数？答云：东西十五

里，南北十五里。又问：有坐夏否？答：有。［１１］

此段问答对话共记述了７个问题，李德裕称日

本为“那国”，询问日本的气候与京城面积，表现出对

于唐代官员外邦异国基本情况的好奇。据现代学者

研究，圆仁对于当时日本国都平安京（今日本京都）
“东西十五里，南北十五里”的描述有夸大的成分，这
或许是圆仁国家归属感与自豪感的一定体现。李德

裕对日本佛教的状况尤为感兴趣，问及僧寺、尼寺，
特别关注坐夏等戒律、仪式，佛教之外李又关注日本

是否有道教。李德裕对于宗教情况的提问，是对日

本情况的关心，同时也是对当时宗教情况的映射，正
是由于唐时 佛 教 与 道 教 的 兴 盛 和 坐 夏 等 仪 式 的 盛

行，李基于唐的现实而好奇他国的情况。
李德裕给予圆仁一行相当的礼遇，《行记》中多

次记录宴请、交往、互赠礼物的情形，即便如此，圆仁

在扬州等候四个月仍未得前往台州的许可，主要原

因在于，李 德 裕 坚 持 要 得 到 皇 帝 敕 令 才 能 给 公 验。
对此，他的解释是：“扬州文牒出，到浙西道、及浙东

道，不得 一 事，须 得 闻 奏。敕 下 即 得，余 不 得”（Ｐ９７），
按照他的下属沈虞候的解释，“相公所管八州，以相

公牒，便得 往 还。其 润 州、台 州，别 有 相 公，各 有 管

领，彼 此 守 职 不 相 交。恐 若 非 敕 诏，无 以 顺 行

矣”（Ｐ９７），因而涉及到他州平行权力者是否认可李德

裕公文效力的问题。针对李德裕的“不行方便”，前

有学者研究认为与其政见及立场、复杂的人际关系、
党派之争相 关。［１２］与 之 相 比，开 成 五 年 三 月 圆 仁 在

青 州，仅 五 日 便“给 与 公 验。一 头 给 公 验，一 头 闻

奏”（Ｐ２４０），又四日即得到朝廷许可的公文。与圆仁相

似，其他来华僧也曾遇到类似问题，如空海在福建时

递交《与福州观察使入京启》以求前往长安求法，相

比圆仁幸运的是空海的请求得到了福建观察使阎济

美的准许。［１３］以上材料可见政府管制措施和官员治

理影响到外来僧人的求法路线选择，而路线对求法

的结果亦有着相当关键的影响。
随着求法的展开，特别是唐政治的变化，圆仁从

会昌年间起，多次要求归国，却又不得准许：“从会昌

元年 已 来，经 功 德 使 通 状，请 归 本 国，计 百 有 余 度。
又曾属数个有力人，用物计会，又不得去”（Ｐ４６０）；直到

武宗令僧尼还俗时，对外国僧人，只要没有祠部牒者

即令还俗，长安城内，在大兴善寺、青龙寺的北天竺、
南天竺僧无祠部牒，新罗国僧人无牒者多，“日本国

僧圆仁、惟正亦无唐国祠部牒。功德使准敕，配入还

俗例”。因而，圆仁慨叹“今因僧尼还俗之难，方得归

国”（Ｐ４６０），但却是以“法难”与 个 人 还 俗 的 形 式，去 掉

了佛教徒的身份，圆仁才得以实现其作为日本人的

诉求。
管理政策是国家治理中必要且重要的手段，与

之相对，唐朝政府也为外国僧侣提供了相当的优待

与关照。例如，唐玄宗曾对恳求鉴真东渡的日本僧

人荣睿等给予优待，“每年赐绢二十五匹，四季给时

服”［１４］。与圆仁一同入唐的圆载曾得唐廷五年的粮

食供给（Ｐ１２０）。僧人 居 住、译 经 场 所 的 分 配 也 多 有 帝

王的敕令。但朝廷对于外僧的优待并没有严格的标

准与定制，视 具 体 情 况 而 定，是 帝 王 之 恩 的 一 种 体

现。另，《唐会要》载，“新罗、日本僧入朝学问，九年

不还者，编诸 籍。”［１５］将 长 期 居 留 的 僧 人 编 入 籍 册，
也是唐代官方政府对于外籍僧人在身份上的一种接

纳与肯定。
（二）国家认同与归属感

在《行记》中 圆 仁 言 及 自 己 国 家 时 称“日 本 国”
“本国”“国”等，言及唐时称“大唐”。除了佛教徒的

身份，对于大唐而言，圆仁首先是来自异国的他者，
因此《行记》诠释了圆仁他者视阈的唐人世界。在入

唐初始，他者意识便已在《行记》中有所表现，如“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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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国承和五年七月二日，即大唐开成三年七月二日，
虽年号殊，而月日共同。”（Ｐ８）这是《行记》中首次出现

唐与日本的“对比”，初入异国他乡，首先要明确的便

是时间观 念，“月 日 共 同”有 种 他 乡 游 子“天 涯 共 此

时”之感。
伴随时间的推移，圆仁在唐生活逐渐丰富，《行

记》中多次出现节庆活动的记录。在这些记录中，圆
仁首先记述时人的行为，又将当地风俗与日本风俗

进行比较，如守岁习俗“（十一月）廿六日，夜，人咸不

睡，与本国 正 月 庚 申 之 夜 同 也”（Ｐ７７）；冬 至 之 节 时 言

“此节总与本国正月一日节同也”（Ｐ７８）；“（十二月）廿

九日，日 本 国 此 夜 宅 庭、屋 里、门 前 到 处 尽 点 灯 也。
大唐不尔，但点常灯，不似本国也”（Ｐ８９）；开成四年正

月十五日，“夜，东西街中，人宅燃灯，与本国年尽晦

夜不殊矣”（Ｐ９６）。在 节 庆 过 程 中，圆 仁 既 参 与 在 其

中，又因内在的自我意识而从中“抽离”，将切身感受

与两国比较融入到记录里，其国家认同与归属感自

然流露。
三、文化融汇：宗教归属与国家归属的融通

圆仁作为佛教徒与作为日本人的两个维度并非

独立与排斥，而是互相融通。这种融通特别体现在

求法与归国之后的对比中，这种融通也为不同文化

之间的融汇奠定了基础。
（一）来路与归途中的信仰力量

有唐一代，日本派出遣唐使团近二十次，路途遥

遥且艰险，真正能够到达的人十之一二，圆仁一行的

求法之路同样不易。开成三年，遣唐使一行数舶在

海上遇风，“大使始画观音菩萨。请益、留学法师等，
相共读 经 誓 祈”（Ｐ３），“怕 船 将 沉，舍 碇 掷 物，口 称 观

音、妙见，意求活路”（Ｐ８），随后猛风渐止，显示了菩萨

的大能。圆仁笔录船舶“随波漂荡”期间，“东波来，
船西倾；西波来，东侧。洗流船上，不可胜计”，在“竞
求活途”的努力中，“船上一众，凭归佛神，莫不誓祈，
人人失谋”（Ｐ５）。根据《行 记》中 的 这 些 前 期 记 录，可

以感受到信仰是圆仁等人的强大动力，尤其面对变

化多端的自然时，无助的人们只得渴望宗教的安慰

与庇佑，此时的宗教归属感尤为强烈。
开成四年，圆仁等登船向密州界发，再次遇到风

向不利的问题。四月十四日，“为得顺风，依灌顶经

设五谷供，祠五方龙王，诵经及陀罗尼。风变西南。
夜半，风变正西，随风转舳”（Ｐ１４５）。由于风向不定，卜
者认定船处于唐、新罗交界之地，于是“入夜祭五谷

供，诵《般若》、《灌顶》等经，祈神归佛，乞顺风”（Ｐ１４７）。
四月十八日，“请益僧为早到本国，遂果近年所发誓

愿，令卜部祈祷神等。火珠一个祭施于住吉大神，水
精念珠一串施于海龙王，剃刀一柄施于主舶之神，以
祈平 归 本 国”（Ｐ１４８）。五 月 十 一 日，“祭 大 唐 天 神 地

祇”（Ｐ１５６）。行至六月五 日，“北 方 有 雷 声，掣 云 鸣 来。
舶上官人惊怕殊甚，犹疑冥神不和之相，同共发愿兼

解除。祈祠船上霹雳神，又祭船上住吉大神，又为本

国八幡等大神及海龙王，并登州诸山岛神等，各发誓

愿”（Ｐ１６３）。此行的祈愿对象格外丰富，不仅涉及佛教

的神佛，更有龙王、住吉大神、主舶之神、大唐天神地

祇、日本八幡大神、登州诸山岛神等，唐神与日本神、
佛教与其他 信 仰 神 跨 越 了 宗 教 与 国 家 的 界 限 而 交

会。
当遣唐使的船舶劈波斩浪、朝向唐国进发之时，

佛神与佛法是其内心的驱动之力；当其向登州去、准
备归国时，他们的神谱中不仅仅是菩萨和经书，而且

增加了大唐与日本的各类神灵。他们一边追慕无边

的佛法，一边切身体验到了唐人社会中佛法与世间

诸法的结合，作为世间人和作为佛教徒的认同亦在

其间汇通，文化的交流与传播从中可见一斑。
（二）回国后的思想文化传播

日本天台宗虽源自中国，但在发展过程中形成

了与密教结合的“台密”特色。这种结合始自最澄，
而圆仁是对其发展贡献最大的人员之一。其一，在

传法方面，圆仁归国后立即“以所学法门自录并复命

表状奏闻 国 家”［１６］。其 二，在 发 展 和 日 本 天 台 宗 方

面，圆仁提出密教优于显教，以《法华经》为代表的天

台宗也属于密教等一系列判教理论；论证了即身成

佛 论；把 五 台 山 法 照 的 念 佛 三 昧 引 入 日 本 天 台

宗。［１７］

圆仁在承和十五年（８４８）“依仁明天皇御愿创建

首楞严三昧院”［１８］，嘉 祥 三 年（８５３）“依 文 德 天 皇 御

愿创建总持院真言堂，是乃摸大唐青龙寺”［１９］，齐衡

元年（８５４）任比叡山延历寺天台座主，在比叡山设灌

顶台，为天皇、太后、皇子、朝臣等人授戒、灌顶。经

过圆仁的发展，日本天台宗盛极一时，一度成为超过

真言宗的宗派。
除了传播佛教法门和发展佛教思想，圆仁在唐

还接触到了其他思想文化并传回日本国内，其中比

较著名的便是泰山府君信仰。泰山府君是道教和民

间信仰中掌人生死的神明，唐代泰山府君信仰在山

东一带盛 行［２０］。开 成 四 年（８３９）六 月 七 日，圆 仁 一

行到达山东文登县青宁乡赤山村，“山中有寺，名赤

山法华院”（１６３页），在 赤 山，圆 仁 从 六 月 一 直 停 留

到次年二月，在此期间接触到泰山府君信仰。《慈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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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师传》和《元亨释书》中记载了圆仁向泰山府君祈

愿的经过：
好师难值，真法难得，以何方便得入国内……当

虚山神助我此愿，若有助成，我当还国建立种院，传

胧门法，资益山神。［２１］

正法难逢，真 师 益 难。山 神 愿 加 冥 助，我 归 本

土，当建禅宇，弘传心印。［２２］

圆仁归国后，在有生之年并没有完成为泰山府

君建立寺院的愿望，其后的座主安慧和尚遵照圆仁

遗愿于仁和四年（８８８）建立赤山禅院，泰山府君由此

成为日本天台宗的护法神。泰山府君信仰不仅在佛

教中传播，还被日本的神道、阴阳道等宗教和信仰吸

收，祭祀泰山府君的“泰山府君祭”逐渐成为一种的

广泛祭祀活动，平安时代以后“赤山神社”大量出现，
由泰山府君衍生出的神符、千羽鹤等风俗至今依然

盛行。［２３］

《慈觉大师传》载，与圆仁一同归国的有“唐客四

十余人”，这 些 唐 人 必 定 也 为 日 本 带 去 了 其 他 唐 文

化。作为信徒，圆仁有着宗教归属；作为日本人，圆

仁有着国家观念。从求法而来，到曲折归国，再到宣

扬自己的思想观念，圆仁既达成了作为信徒的佛法

成就，又促进了中日之间的思想文化传播，这是圆仁

信仰世界与生活世界的融合，宗教归属与国家归属

在此达到了最有力的融通。
四、小结：以宗教为媒介的中日交流机制

纵观古代史，从公元７世纪到９世纪的３００间

是中日交 流 最 为 密 切 的 阶 段。历 史 学 家 周 一 良 曾

言，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中接受的一方“既有交流的

需要，又有适宜的条件和环境”，如此才会显现出交

流的结果。［２４］唐 代 是 我 国 封 建 王 朝 的 鼎 盛 时 期，其

先进性与开放性吸引了众多外邦来客。

中外之间的交流是一个广泛的领域，涉及到政

治、经济、文化、思想等诸多方面的内容。佛教传入

中土，又从中土传出，对日本、韩国、朝鲜和南洋产生

重要影响，可以说，佛教是中外交流中的一种重要的

途径与渠道。日本平安时代（７９４－１１９２）有八位来

华僧人尤负 盛 名，包 括 圆 仁 在 内，有 属 天 台 宗 的 最

澄、圆仁、圆 珍，有 属 真 言 宗 的 空 海、常 晓、圆 行、慧

运、宗睿，并称“入唐八家”。天台与真言二宗随着佛

教在日本的传播而不断发展，成为当时最壮大的两

大宗派，称为 “平 安 二 宗”。就 中 日 交 流 机 制 而 言，
随使团而来的求法僧们以佛教法缘为媒介，到达中

土后全方位地接触、感受当时社会的风貌，又将中华

文明各领域的成就传回日本，求法僧是中日交流机

制中最关键的参与者与承担者。而在唐廷方面，政

府给与了外邦僧人一定的制度层面的保障与便利，
为中日交流长期持续而深入的开展提供了可能。圆

仁《行记》详实的记录，从佛教徒与外邦人两个维度，
为后人展现了当时的信仰世界与社会生活，展现了

圆仁作为亲身参与者的、以宗教为媒介的中日交流

机制的运行与影响。
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。千年前的中日交

流机制 对 当 今 社 会 仍 有 着 关 键 的 借 鉴 意 义。１９９３
年，中国佛教协会时任会长赵朴初提出中韩日三国

“黄金纽带”的构想，他认为佛教上的合作与交流是

三国文化交流史上最重要、最核心的内容，佛教文化

是三国人民之间的源远流长的黄金纽带。以佛教文

化为基础的黄金纽带的思想内涵在当代的文明交流

互鉴中已延伸到我国对外交往的各个层面，对中外

交流起 到 重 要 的 推 进 作 用。［２５］“山 川 异 域，风 月 同

天”，以宗教为媒介的中外交流机制在历史上留下了

灿烂的一笔，值得今日的后人思考与借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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